《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通知书》送达公告
淄博米尔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0304MA3F78UL94）：
本机关于2025年7月11日向你单位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（鲁淄博）应急罚〔2025〕27号），因你未履行该处罚决定，且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三条、第五十四条的规定，请你单位于3月31日前，依法将人民币玖仟元整（¥9000.00）的行政处罚罚款和人民币伍仟肆佰元整（¥5400.00）的逾期未缴纳加处罚款缴至非税收入专用账户。
如你不履行上述义务，本机关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三条、第五十四条的规定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，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《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》（（鲁淄博）应急执行催告〔2025〕27号）（详见附件）。
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机关领取《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》（（鲁淄博）应急执行催告〔2025〕27号），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。
特此公告
[bookmark: _GoBack]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徐俊嵩，0533-4166110
联系地址：淄博市博山区县前街38号
附件：《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》（（鲁淄博）应急执行催告〔2025〕27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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